
報告事項 

一、晨興聖言追求 5/28(週一)~6/2(週六)，內容為『在召會生活中並為著召會生活，以基督為我們的人

位並活祂』第四篇。 

二二二二、、、、宜蘭市召會讀經追求進度表： 

三、宜蘭縣眾召會姊妹成全時間表：第四堂 6/3（主日晚上 7:30〜9:00） 

四、宜蘭縣眾召會基礎造就聚會時間表：（主日晚上 7:30〜9:00） 

第六堂 第七堂 第八堂 

5/27 6/10 6/24 

  5/27 基礎造就，交通題目為『如何讀聖經』，請大家攜帶新舊約恢復本聖經。 

五、二○一八年暑期聖經研讀班報名。第一週：七月十五(日)19:00 至二十日(五)12:00 止。 

    第二週：八月五日(日)19:00 至十日(五)12:00 止。每人每週繳費 4500 元，一次報名兩週者，每人繳

    費 8000 元。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六月十日。報名請洽邱淑眞姊妹。 

禱告事項 

1、 栽種召會樹：為南澳鄉能有主的金燈臺代禱。 

2、 新受浸聖徒：三月/延平區：黃教哲；四月/員山召會：吳佩禎；進士區：林家榕等弟兄姊妹，並穩

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3、 海外開展：每人每年奉獻1500元為着海外開展，請弟兄姐妹們記念並擺上。 
4、 原有福音車使用已超過15年，基於服事各面考量預定購買新車，請衆聖徒多有代禱記念。 
5、 為7月1日~3日大學指考的聖徒代禱，林耀主弟兄，吳秉翰弟兄，游承恩弟兄，林禹丞弟兄。 
人數統計 (5/14--5/20) 
  

日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讀經含註解                                            路加福音  第五章 1--39 節 

生命讀經             第十二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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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召會 19 8 5 7 -- -- 5 8 -- 10 -- -- 14 

礁溪鄉召會 35 23 18 34 2 -- 32 -- 2 -- -- -- 47 

壯圍鄉召會 8 5 6 11 -- -- 6 5 7 -- -- -- 21 

員山鄉召會 61 6 11 28 7 -- 8 18 7 7 -- -- 78 

蘇澳鎮召會 20 7 7 9 12 -- -- 6 1 4 -- -- 24 

大同鄉召會 11 9 5 12 2 -- 8 7 -- -- -- -- 13 

宜 

蘭 

市 

召 

會 

文化區 59 13 15 31 48 -- 11 28 -- -- -- -- 92 

延平區 35 -- 7 6 -- -- -- 8 -- -- -- -- 36 

進士區 59 4 9 28 32 -- -- 22 10 -- -- -- 64 

青少年區 16 2 4 22 13 -- 2 6 1 -- -- -- 30 

合  計 323 77 87 188 116 -- 72 108 28 21 -- -- 419 



 

 

                                    約壹二章關於生命與生活的要點     2018/5/27 第⼀百三十期 
關於生命的兩個基本重點 

與父同在的辯護者 

        我們有一位與父同在的辯護者，就是那義者耶

穌基督；祂為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平息的

祭物不是挽回我們這些遠離神的人，乃是把神沒有

辦法施恩給人這件事挽回過來。神的心意是要施恩

給人，卻因着人有罪，神就無法向人施恩；但主耶

穌的血把這件事挽回了，也就是成就了平息。按照

原文，約壹二章一節裏的『辯護者』與約翰福音裏

的『保惠師』同字，意即站在聖徒身邊，照料他

們，負他們一切責任的一位。現今我們有基督在神

那裏作我們的辯護者，又有聖靈在我們裏面作保惠

師。一面，我們裏頭的保惠師帶著我們與神交通；

另一面，當我們有了過犯，與神斷了交通時，在神

面前的辯護者就負責作平息的祭物，挽回並恢復我

們與神的交通。 

聖靈作膏油塗抹 

        聖靈作膏油塗抹，是為使我們與主有交通。約

壹二章講到這神聖交通的進行，乃是靠著聖靈在我

們裏頭的膏油塗抹，其維持是靠著那義者耶穌基

督，在天上作我們的辯護者，結果就叫我們享受神

所應許給我們那永遠的生命。一面，膏油塗抹在我

們裏面；另一面，辯護者在天上，二者就叫我們得

以實際的享受那永遠的生命。 

關於生活的重點—住在主裏面 

甚麼樣的人能住在主裏面 

       甚麼樣的人才能住在主裏面？第一，是那些因

着主的名，罪得赦免的人，就是能住在主裏面與神

交通的人。第二，從神生的人。惟有從神生的人，

纔能也纔是住在主裏面的。第三，認識神的人。 

住在主裏面的光景 

         住在主裏面的光景可分作三等，就是父老、青

年 人 和 小 孩 子 。 十 三至 十 四 節 兩 次 題 起 『父 老

們』，都說他們『認識那起初原有的』。這指明父

老們認識神的程度是深遠的，他們不僅認識主是話

成了肉體，在時間裏顯在人中間的一位，更認識這

位主是從起初原有的。父老們住在主裏面，老練到

一個地步，認識神到深遠，深遠到起初，就是神創

造的起始。 

        何謂青年人呢？十三至十四節兩次題起『青年

人』，都重在他們是剛強、得勝的；因此，住在主

裏面會顯出一種光景，就是剛強、得勝，能對付神

的仇敵撒但。 

        此外，二章兩次題到『小孩子們』，也就是剛

得着神聖生命的人。一個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會喊

爸爸，這是孩子對父親一個很淺的認識。等到孩子

年紀越長，逐漸懂事、成熟，他不光認識誰是父

親，並且知道父親是從那裏來的。可以說，人越老

練，越懂得父親的來歷；照樣，人住在主裏越老

練，認識神就越深遠，他會認識父是那起初原有

的。 

        二十八節使徒約翰再總稱他們為『孩子們』；

這乃是神兒女們的一個總稱，指所有屬乎神的人，

所有神家裏的孩子們。使徒約翰勸勉神的兒女：

『要住在主裏面。』這樣，主若顯現，他們就可以

坦然無懼，當主來臨的時候也不至於蒙羞離開祂。 

住在主裏面的結果 

       因着人住在主裏面，至終會產生以下的結果。

首先，遵守主的誡命。其次，是照主所行的去行。

第三，愛弟兄。第四，實行義。以上經文所題起的

四項，其口氣和口吻都不是吩咐或命令，乃是說我

們若是從神生、認識神、住在神裏面、住在光中，

就定規遵守主的話，行主所行的，愛弟兄，並實行

義。這些都是住在主裏面，與神交通的結果，也就

是與神交通的生活而有的行為。 

約壹二章向我們啟示，神的生命進到我們裏

面，將我們帶進與神的交通裏。接著，聖靈在我們

裏面作膏油塗抹，帶我們繼續有分於這個交通。然

而，若我們犯了罪，這個交通就會中斷。不過，我

們有一位與父同在的辯護者，就是那義者耶穌基

督，作了我們平息的祭物，為我們挽回那個中斷的

交通。這二者一直維持我們與神的交通，叫我們能

享受神所應許，並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 

 (摘錄自/讀出聖經的本色與中心 /第四篇） 



生命讀經-------------------------------------------------------
--------以神來裝備的人 
 
        在創世記三章，神所造的人沒有由神並以神來裝備，他乃是沒有神作裝備的人。在這點上，我要向

你們題起保羅所說關於神軍裝的話：『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弗

六 11。）穿戴神的軍裝，意思就是穿戴神作我們的軍裝，也就是以神來裝備我們自己。在以弗所六章，

召會是團體的新人，以神作軍裝來裝備。這軍裝的每項都是神的屬性。  

        亞當沒有以神來裝備自己。主耶穌正好相反，祂生來就是神人。因為祂由聖靈成孕，所以有神的素

質。祂的所是裏有神聖的素質作祂的元素。三十年之久，祂在這神聖的素質裏生活。祂由這素質成孕，由

這素質而生，在這素質裏長大，並憑這素質生活。太奇妙了！主不僅充滿神─主就是神。因為祂是神在人

裏面，所以祂就是神人。  

        主耶穌三十歲出來盡職時，祂否認自己，並且受了浸。亞當在伊甸園裏並沒有否認自己，也沒有將

自己擺在一邊。這是亞當失敗的一個原因。 主耶穌受浸時將自己擺在一邊，經綸的靈就降在祂身上膏

祂。結果，祂是在素質上屬於神，在經綸上為著神的人。祂是在素質上被神自己浸透，在經綸上被神所膏

的人。祂裏面有神作祂內在的元素，外面以神遮蓋作祂的能力。人救主裏面充滿神，外面穿上神。祂是這

樣的人，裝備好並豫備與神的仇敵爭戰，擊敗仇敵。  

        主耶穌不是等仇敵來找祂，祂乃是受那靈引導，到仇敵所在的地方去。仇敵到園子裏來攻擊亞當，

但耶穌到曠野去攻擊仇敵。祂被聖靈引到曠野的時候，在素質上和經綸上都滿了神。這樣，祂就豫備且裝

備好去對付仇敵。祂像戰士一樣到曠野去，並以最高標準的道德擊敗撒但。 當主耶穌到曠野去受魔鬼的

試誘時，祂是最高品的人。祂不只是神所造的人，祂也是以神來裝備的人。祂是神人，有最高標準道德的

那一位。（摘錄自/路加福音生命讀經/第十篇） 

 

 

十二籃選讀-------------------------------------------------到榮
耀裏去的路徑（⼀） 

 

路加福音 9:28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翰和雅各，上山去禱告。  

9:29 正禱告的時候，祂的面貌就不同了，衣服閃耀白色。  

9:30 看哪，有兩個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亞，同耶穌談話。  

9:31 他們在榮耀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祂在耶路撒冷將要成就的。 

 

       在福音書裏記載著神曾三次從天上有聲音出來直接說話。一次是在主耶穌受浸從水裏上來的時候，

（太三 16-17）；一次是在變化山上，（路九 28-35）；一次是在主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

舊是一粒...』那段話以後（約十二 24-28）。神所以說這三次的話，有一個惟一的原因，就是因為主耶穌專

一的揀選十字架。主耶穌不揀選比十字架更好的道路。祂受浸，是揀選十字架，是揀選死，是揀選埋葬。

祂在變化山上也是揀選十字架；祂沒有就在那裏升天，祂所注意的是『在耶路撒冷將要成就的事」。當祂

進了耶路撒冷，那幾個希利尼人求見祂的時候，按人看這是祂一生最榮耀的時候，但祂仍是揀選十字架，

祂沒有因著人的推崇，就在那個時候作王。  

        我們要在路加九章這段聖經中，看主是如何揀選十字架。有人說變化山是豫表神的國度。但主耶穌

說變化山就是神的國度。祂在二十七節明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人，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

必看見神的國。」在這裏是特別把神的國降臨到世界上一下，主耶穌進到其中，顯出祂在國度裏的榮耀。



主耶穌可以就在這裏升天；但是，主所談論的，完全是「在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祂是專一的揀選十字

架。主耶穌此時是站在復活被提的地步，回頭去看，就有一個頂清楚的眼光，看見一個異象，就是到榮耀

裏去的路徑，不是在變化山，乃是另有一條道路的。（摘錄自倪柝聲/十二籃/第一輯第三篇） 

信息分享-------------------------------------------------------
-------------事奉神的人 

 

       每個得救的人都該是事奉神的人。光是得救，只是第一步路，必須再走第二步路，就是奉獻給主，成

為跟隨主的人，事奉神的人。我們與主之間的經歷，乃是在主自己的面前，我們與主的關係乃是情深、密

切、個人的關係。今天你若摸著主的愛，你就巴不得奉獻，你願意奉獻你的全人，甚至連喪命都願意。真

的奉獻不光是靈的奉獻，更是心的奉獻，心來了，奉獻就來了。 

        第一，我們和主之間有沒有甚麼爭執？倪弟兄曾見證，他說他曾為傳福音尋求能力，有個傳教士告

訴他，要除去所有與主之間的爭執，或是代替主的事情。主摸著他一件事，就是他所愛的那個女孩子，那

件事不是罪，甚至不是世界、肉體，但它卻是個爭執。這雖不是邪惡的事，但它是他在主面前不願意放下

的。後來他被主征服了，他也得著了聖靈的能力。我們裏面有沒有甚麼是我們不肯放下的？我們跟主的關

係就像夫婦，雖然開頭時，都是我們得勝，後來卻發現，祂性格很強，所以一件一件的事情就向祂投降

了。我們的爭執，或者說是執著，我們若是在主之外有所求，就可能會成為主的攔阻。祂在我們身上作工

到一個地步，我們與祂沒有爭執，就會很甜美，甚至天地、性命都可以為祂撇下。人在世界上，還有很多

東西想要，就不想死，若是甚麼執著都沒有了，要死就很容易。人不能殉道，因為有太多的執著。主所求

於我們的是犧牲，今天主沒有要我們都是肉身殉道，但祂要求我們把我們的一生奉獻給主，只要有很多

『爭執』被打敗，到最後我們就說我們的性命都可以給主，而主要把祂的生命給我們。 

        第二、今天主在我身上是不是第一位？金錢、地位、學問、前途，都不能成為我們的第一位，甚至

我們屬靈的事奉都不能成為我們的第一位。主對彼得說：『有人要把你束上帶子，帶你到不願意的地

方。』我們需要往這裏去，答應主的呼召！這是老早應該作的，不是有機會才作。我們對主該要有兩個揀

選，一是揀選相信主，這是關乎我們的得救；二是揀選事奉祂，這是關於我們的奉獻。一個人得救之後就

應該奉獻，這是理所當然的、應該的。很多信徒沒有作這樣的事，所以倪弟兄說要補課，補奉獻的課，作

個典型的、正確的、正常的基督徒，就是奉獻的基督徒。今天事奉主也許會有受苦，但將來就要得著榮

耀，今天的受苦是暫時的，但榮耀是極重無比的。  

        第三，上次我因摸著主的愛而流淚是甚麼時候？我們與主的關係是老套的公式？還是愛的關係？愛

是不講理的。我們與主的關係不該隨著我們的年歲增長而變得老舊。李弟兄年紀愈長，他對主的愛就越單

純。我們有一首詩歌，就是用他離世前不久的一次禱告所改編的：『主啊！我愛你，我實在深愛你，無你

活著枉然失意，你是富有吸引，極其引人著迷，你的豐富追測不盡。我主名何甜蜜，呼求教人滿意，主你

屬我，我也屬你，聯結調和與你，神人合併是一，豫嘗新耶路撒冷實際。』(補充本詩歌 327 首)  

       第四，主在我身上是不是『主』？在英文中使徒行傳四章二十四節中，『主』的意思就是獨裁者。當

然祂對我們是愛，而不是霸道的獨裁，但就我們對祂的順服而言，應該有個感覺，祂像獨裁者一樣：一有

爭執，只有祂對，沒有我對；只有祂得勝，沒有我得勝；祂講的算，我講的不算。這樣的主才是主。  

        第五，我們是不是因著主的愛，而愛召會、愛弟兄姊妹、愛主在地上的行動？ 

        第六，我有沒有任何的事物是代替主的？甚至以此作為藉口，逃避主，避開主的面？這不是奉獻多

少東西的問題，而是主權有沒有交出的問題。男生愛女生，女生無動於衷，但是有一天她情動了，就會將

一切都為著男生。主不是要得著『我的』，乃是要得著『我！』今天要你們奉獻錢財、職業，不是因為著



召會有甚麼特別需要，而是你有需要！你需要從一切霸佔你的事物中被拯救出來！祂現在要挖開攔阻的東

西，直接摸著我們的心。要被主折服，作一個信而順從的人。信就是看見榮耀的異象，而順服乃是走十字

架的道路。 (余潔麟弟兄)   


